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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中小學場域輔導人員面臨之保密困境，以及其因應策略。本文探討

之保密困境包括：家長要求調閱諮商紀錄、遭遇保密的例外、團隊合作的困境，以及

面對溝通特權與未成年當事人隱私權的衝突之兩難。本文論述之因應策略如下：（1）

諮商關係開始之前，必須確實向當事人進行知情同意的說明，以面對家長調閱紀錄或

是保密例外等情形，維持良好的治療關係；（2）必要時，得準備一份正式紀錄，以提

供家長、導師或相關人員調閱；（3）與當事人之重要他人結盟並達成共識，且讓他們

清楚知道諮商的原則，尤其是保密的規定；（4）提升個人的專業倫理與法律知能，以

保障雙方權利。最後，本文針對學校輔導相關人員的倫理訓練提出幾點建議：（1）教

育學程增設倫理相關課程，以加強教師對保密議題之認識；（2）訂定學生輔導工作倫

理守則，使其貼近實務需求，以有所遵循；（3）參與在職進修，豐富專業知能與擴展

聯繫網絡；（4）加強對學校輔導工作中其他人員的教育，避免與學校輔導人員在執行

上產生不必要的兩難。

關鍵詞：學校輔導、倫理議題、保密困境、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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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前半生從國小到高中，須花費

十二年的時間在學校場域中，當學生在

生活、課業，亦或是心理上遭遇困擾

時，學校輔導室常是學生及教師最常運

用的資源，學校輔導人員在學生成長發

展中是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學生輔導法》在103年10月28日通過，
未來學校將陸續增聘專任輔導老師，而

相關單位也著手擬定專屬於學校場域之

專業倫理守則的草案，因此從現況之發

展來看，輔導專業的重要性在校園場域

中已逐漸受到重視。

學校輔導工作中可能遭遇之倫理議

題繁多，依Schmidt（2003）著述之「學
校諮商」，至少包括保密、施測程序、

學校紀錄的使用、適當的轉介、面對混

合家庭的多元家長、同僚、及其他專業

人 員 發 生 的 衝 突 （ 引 自 胡 中 宜 ，

2011）。其中，保密的議題在未成年諮
商過程中最具爭議性。由於國中小學學

校輔導人員所面對的當事人絕大多數都

屬於未成年人；依我國刑法與民法規

定，未成年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之人，因

此在學生進入諮商階段時，家長或監護

人有權利得知相關訊息。上述情況使得

法律與保密倫理陷入衝突，若當事人的

保密權益受損，可能造成諮商關係品質

的劣化、諮商效能的低落，甚至有可能

對當事人造成無法抹滅的傷害。

儘管了解上述可能造成的後果，但

在學校場域中，未成年人的保密權利仍

是被監護權限制著。基於上述論述之必

要性及嚴重性，本文試著以學校輔導工

作者的立場出發，探討學校輔導人員在

與未成年學生工作時可能會面臨之倫理

保密議題，以及可行之因應策略，並進

一步提出具體之建議，希望有助於學校

輔導工作之發展與執行。

根據《學生輔導法》第三條定義，

輔導教師係指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

導教師資格，依法令任用於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從事學生輔導工作者；而專業輔

導人員則係指具有臨床心理師、諮商心

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由主管機關或

學校依法進用，從事學生輔導工作者。

本文所指之學校輔導人員包括服務於國

中小學的輔導教師和專業輔導人員，主

要著重於討論他們在與學生工作時所遭

遇之保密議題及因應方式。但由於學校

是一個系統，輔導工作整體的運行需要

靠每個人共同努力，因此本文在建議的

部分除了針對學校輔導人員之外，亦對

一般教師的訓練提出相因應的建議，如

此才能達到三級預防的概念，以確保學

校輔導工作對學生有全面性的幫助。

保密為一倫理標準，定義為控制資

料及資料取得的途徑（Bradley, 1989）。
隱私權為一法律概念，是憲法賦予的權

利，意義為控制自我與他人之間疆界的

權益，此疆界在訊息之間的流通是最常

被限制的（Sieber & Stanley, 1988）。保
密的目的為尊重當事人的隱私，並且將

當事人是否願意揭露訊息交由其自身做

決定。換言之，保密是一種助人工作中

的手段，而目的是在於保障當事人的隱

私權與自主權。

從法律的觀點而言，憲法保障每個

人的隱私權，但是對於未成年人而言，

其監護人有法律上的權利能夠要求知悉

諮商內容。從諮商倫理的觀點，許多專

業的學會，如：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 2 0 0 2）、美國諮商學會（A C A , 
2014）、美國學校諮商師學會（ASCA, 

壹、前言

貳、�學校輔導人員面臨的保密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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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的倫理守則對於保密議題也有詳
盡的規範。由此可見，保密的規定在助

人專業上是備受重視的。因此當學校輔

導人員在諮商未成年當事人時，一方面

需要顧及保密倫理的要求，另一方面又

需要考量到法律層面的問題，兩者之間

的衡量與取捨，常常是輔導人員會面臨

的困境。

在諮商關係中，保密是建立信任關

係的基本要素，學生必須要信任輔導人

員，才能在諮商關係中開始一段有意義

及真誠的對話（Iyer & Baxter-MacGregor, 
2010）。因此，我們仍須以未成年當事
人的最佳利益為考量基礎，盡可能落實

諮商保密倫理的規範。然而，在學校的

場域中，輔導人員為輔導室成員之一，

而輔導室又為學校行政體系中的一環，

因此輔導人員在需要配合學校政策、考

量學校整體利益的情況下，實則很難只

站在「諮商師－當事人」的關係脈絡來

思考（洪莉竹，2008）。以下分別提出
幾點可能面臨的保密困境與限制：

一、�未成年當事人自主權與家長監
護權的衝突

Davis與Mickelson（1994）指出對學
校輔導人員而言，要兼顧父母的知情權

利及學生（孩子）在諮商所擁有的自主

權利，時常是衝突及困難的。根據台灣

輔導與諮商學會倫理守則的2.3.10指出，
諮商師應妥善保管諮商機密資料，包括

諮商紀錄、其他相關書面資料、電腦處

理的資料、個別或團體錄音或錄影帶、

及測驗資料等。除非事先經過當事人同

意，否則不得無故外洩資料。然而，在

國中小學校場域中的個案均為未成年

人，輔導人員雖負有保密的責任，但父

母或監護人則擁有法律上的權利，有權

知曉未成年人與輔導人員之間的溝通內

容（牛格正、王智弘，2008）。在法律
上，家長或合法監護人是有權利了解諮

商過程的，且在情義上，家長其實也需

要知道孩子的問題是來自於哪些面向，

才能夠和學校輔導人員一同協助學生。

然而學生在諮商室所揭露的敏感性訊

息，通常會取決於他們對輔導人員的信

任，期待受到保密的保障，因此一旦輔

導人員全盤向家長透漏敏感性的諮商訊

息，很可能會破壞諮商關係中的信任

（Iyer & Baxter-MacGregor, 2010）。因此
一旦學生不想透露訊息，但家長前來詢

問時，學校輔導人員就需要在「尊重當

事人的自主權」及「考量家長的監護

權」中做取捨。

二、對於保密例外判斷的兩難

保密是當事人信任諮商師的基礎，

因此保密可以說是諮商師的責任。在台

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的倫理守則2.3 .3指
出，保密也有其特殊的狀況，當這些特

殊的狀況出現時，諮商師就必須考量到

破除保密的原則，例如：

1. 當事人親身或者是法律代表人決定放
棄隱私權時。

2. 涉及緊急的危險性，危及當事人或其
他第三者時。

3.諮商師負有預警責任時。
4.涉及法律有關的規定時。
5.當事人有致命危險的傳染疾病時。
6.評估當事人有自殺危險時。
7.當事人涉及刑案時。

上述的保密例外讓輔導人員能夠依

循這些狀況來判斷，特別是當明確了解

個案有自傷或自殺意圖，或可能損及他

人生命安全時，諮商師應該善盡預警的

責任，通知當事人家人、警方及第三者

家人，如果沒有盡到該項責任，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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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訴「疏忽預警的責任」或「漬職」

的責任（廖晉斌，2011）。
然而並非每件情境都能清楚的判

斷，在實務上仍有許多模糊地帶，輔導

人員通常會考量到通報後的處理流程及

後續效應，有時候通報後對當事人或其

家庭來說可能是弊多於利，或者不確定

對當事人來說是否更好（洪莉竹，

2008）。如通報後卻使得更多人知道當
事人的資料，或者使當事人面臨在同儕

間被標籤化的危機，這些後續效應，都

可能對當事人造成二度傷害（吳佩芬，

2012）。且一旦破除保密原則後，諮商
關係無可避免的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響，原本已建立好的信任與安全感，也

可能因此而減損（謝欣霓，2011）。

三、�面對學校相關人員詢問的兩難

在學校系統中很重視整體運作及專

業團隊合作。輔導工作常常需要行政系

統的支持與資源，因此輔導人員需要顧

及與學校其他人員的合作關係（洪莉

竹，2008）。學校輔導人員在實務工作
上需要接觸許多相關人員，如：班級導

師、行政人員、督導等等。在學校場域

裡通常是班級導師將學生轉介給輔導人

員，老師除了是轉介者的角色外，同時

也是輔導人員的同事；面對同事的詢

問，若堅持不透露相關資訊，很可能會

影響同事之間的關係，也間接影響老師

對學生的看法與觀點（劉湘婷等人，

2012）。
根據《學生輔導法》第17條：「學

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

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負保密義務，不

得洩漏」。但若是學校內其他人員因不

明白保密對於諮商關係的重要性而無故

洩漏當事人的隱私，則可能造成諮商關

係的破裂。另一方面，當學校每個人的

角色與認知不同時，也會造成合作上的

困難，進而使得保密的規範難以遵守。

洪莉竹（2008）在中學輔導人員倫理困
境的研究中指出，諮商倫理的困境之

一，在於難以要求學校人員共同遵守。

例如，學校當中的行政人員或一般教師

也許認為自己不是輔導諮商人員，因此

不需遵守諮商專業倫理的規範。亦或當

校長、主任希望了解學生的狀況，以讓

他們可以針對問題做處理或對學校政策

做整體考量時，希望輔導人員能夠提供

一些個案資料，此時輔導人員就會面臨

專業倫理及行政倫理之間的掙扎。

四、�溝通特權與未成年當事人隱私
權的衝突

當涉及法院程序時，一般來說能夠

以溝通特權的規定來保障當事人的隱私

權。溝通特權乃落實憲法中隱私權的精

神，保障當事人的隱私權及保守諮商機

密，使當事人與諮商師所談的內容在法

庭上不被透露（王智弘、張勻銘，

2002）。因此在法庭上，若法院要求提
供諮商紀錄，諮商師可以向法院說明其

反 對 的 理 由 （ 吳 元 蓉 、 辛 怡 慧 ，

2009）。
然而法律上溝通特權的概念並不能

適用於未成年學生的諮商（修慧蘭、林

蔚芳、洪莉竹，2013）。未成年人的隱
私權通常被視為父母隱私權的延伸，無

法獨自擁有此一權利，因此輔導人員和

學生的溝通內容可能失去溝通特權的保

障（王智弘、張勻銘，2002）。學校輔
導人員在面臨如監護權的爭奪、兒虐的

特殊案件時，可能會牽涉到上法庭作證

的狀況。在法院的立場，可能堅持要求

諮商師交出諮商紀錄，若諮商師執意不

交可能遭到蔑視法庭的刑罰（吳元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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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怡慧，2009）。然而在諮商倫理的立
場，諮商師需要對當事人負保密責任，

在不必要的情況下不得透露諮商機密，

但若是要求知悉諮商內容的人是當事人

的監護人，那麼這樣的衝突則無法避

免。因此學校輔導人員若遇上這樣的問

題，一方面要保護學生當事人的隱私

權，另一方面又要考量到父母的監護權

及法院上的要求，常造成輔導人員的兩

難困境，取決於更審慎的倫理判斷和決

定。

根據上述學校輔導人員所可能面臨

到的未成年當事人自主權與家長監護權

的衝突、對保密例外判斷的兩難、面對

學校相關人員詢問的兩難，以及溝通特

權與未成年當事人隱私權的衝突等保密

困境，本文提出以下四點因應策略：

一、�於知情同意程序時向當事人說
明且告知

由於諮商未成年學生當事人需要有

家長的同意書，為求慎重起見，學校輔

導人員可以實施雙重知情同意程序

（double informed consent），即在向學生
進行知情同意的程序時，請其自行告知

家長進行諮商的需求，並詳加解釋由於

家長擁有監護權，有權可以知道諮商過

程中的訊息，因此會造成保密上的限制

（引自牛格正，1996）。對此，學校輔
導人員也可向當事人說明家長可能會想

知道相關晤談內容，並與其討論可提及

的內容（宋宥賢，2014），且盡可能以
提供對學生有利的正向訊息為主，引導

家長或監護人從積極正向的角度來看待

學生，有益於重建親子關係，並增強學

生的信心。

為了確保雙方的權益，輔導人員應

在第一次諮商時即詳盡地告知學生其所

擁有的權利、輔導人員的保密義務，以

及保密的例外和限制等。輔導人員可以

盡量在知情同意書上詳細地列明可能遭

遇到的限制，並且提出來與當事人討

論，包括：遭遇性平事件、自我傷害事

件、違法事件、家長詢問、師長詢問時

的處遇方式、諮商紀錄的保管方式，以

及清楚告知當事人未來若被法院傳喚到

庭作證時輔導人員的立場等等，透過書

面契約及口頭溝通，確認當事人能夠瞭

解並接受保密限制，有任何疑義亦盡可

能解釋及澄清，以確保當事人及輔導人

員雙方的權利（許家瑜，2013；劉名
誼，2013）。

輔導人員在與當事人進行知情同意

的討論時，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當事人是

否能夠理解輔導人員所陳述的內容。學

校場域中主要會遇到的都是未成年當事

人，他們的語文能力正處於快速的發展

階段，對於發展較快的未成年當事人的

來說表達與理解能力較不成問題，但發

展較慢的未成年當事人則可能會面臨到

一些困難（牛格正，1996）。因此，輔
導人員應視當事人的理解程度，以較淺

白的語言且是其可以理解的方式來向他

解釋，如此一來，才能確保未成年當事

人完全瞭解輔導人員在知情同意程序中

所欲傳達的訊息（牛格正、王智弘，

2008）。

二、�與學校人員及家長建立合作的
夥伴關係

學校輔導人員在保密議題上所遇到

的困境，常是因為對家長及當事人雙方

都有責任，因而在執行上會面臨拉扯及

兩難。對於這樣的情形，吳元蓉、辛怡

慧（2009）認為學校輔導人員可以透過

參、學校輔導人員之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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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當事人的重要他人，以及與他們結

盟等預防措施，進一步去增加他們對於

保密議題的認識，以保障當事人的權

益。Glosoff & Pate（2002）指出，為了
平衡對學生及對家長的倫理及法律責

任，學校輔導人員應該把家長視為諮商

過程中的同盟者或夥伴，這樣對於未成

年當事人有時候反而會有更大的幫助。

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將家長及學校人

員納為諮商過程中同盟者的做法，並非

意味著輔導人員要主動告知他們當事人

的隱私，而是盡可能為當事人的最大利

益著想，只透露最少量的必要資訊。

除了將家長及學校人員結為同盟之

外，最重要的是讓他們認識學校輔導工

作的內容，並且教育他們保密議題的相

關知識及重要性。Bodenhorn（2006）認
為，學校輔導中有一部份的倡議工作是

去讓他人瞭解輔導人員的角色，並且教

育他們保密的職責是輔導人員在專業上

不容忽視的一部份。為了達成這樣的目

標，學校輔導人員可以固定在每學年的

一開始，將關於學校輔導人員的角色、

諮商可能帶來的效益，以及輔導諮商的

活動及指導方針的資訊寄給家長、老師

以及學校人員，讓他們能夠實際瞭解學

校輔導工作的內容（G l o s o f f  & P a t e , 
2002）。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資料不
宜使用過於專業性的用語，最好能夠以

較淺白，並且貼近家長及學校人員的角

度來陳述，才能夠讓其明白輔導人員所

欲傳達的訊息。除此之外，也可以透過

辦理親職教育講座、輔導專業知能的研

習和工作坊等方式，增加學校輔導人員

與家長及其他學校人員接觸及對話的機

會，在這過程中輔導人員可以進一步去

澄清他們的疑問，同時教育他們諮商中

的保密議題，共同為當事人的最大福祉

努力（吳元蓉、辛怡慧，2009）。

三、�正式諮商紀錄只揭露最少量必
要資訊

輔導人員可能會面臨家長亦或是學

校教師要求調閱諮商紀錄的情形，為了

因應這樣的狀況，有些學者（修慧蘭等

人，2013；Griffin, 2007）建議輔導人員
不妨試著準備兩份諮商紀錄：一份是歷

程記錄（process note）主要是供自己閱
讀、參考或備忘用的，可以隨心所欲且

寫得比較詳細；另一份是正式的個案紀

錄（progress note），可歸檔並提供當事
人、家長和學校相關人員調閱和審核用

的，可大致紀錄晤談內容的摘要，以及

簡要的處遇措施，在確保當事人最大利

益的考量下，只提供最少量的必要資訊

給家長或他人，盡可能確保當事人的隱

私。

在某些特殊個案上，學校輔導人員

可能會面臨被法院要求提供諮商紀錄以

幫助審查的狀況。對此，輔導人員可以

準備簡短的個案筆記，除了可以供個人

平時參考之用外，在面臨監護權的爭

奪、虐待個案，亦或是其他涉及法律訴

訟而有出庭應訊之需要時，這些筆記也

能派上用場，以備不時之需（牛格正、

王智弘，2008）。美國諮商學會2014年
倫理守則（ACA, 2014）B2.e的標題就是
「最少揭露」（Minimal Disclosure）強調
當必須公開特定資訊的情況下，為了維

護當事人的權益，應只揭露最少量的必

要訊息，即使法院出庭作證時亦然。

四、�提升個人的專業倫理與法律知
能

在學校輔導工作可能面臨到的挑戰

很多，學校輔導人員若有接受過法律及

倫理專業上的訓練，便可以為可能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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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困境事先做好準備，並且也能清楚

瞭解哪些方法可以幫助他們因應問題

（Iyer & Baxter-MacGregor, 2010）。
Bodenhorn（2006）認為，學校輔導人員
應該要持續關注相關法律以及學校政策

對於學生諮商紀錄保密規範的最新修訂

情形。輔導人員自身能夠知悉並掌握相

關法條及學校政策的規範是相當重要

的，對於當事人及自身都是一種保障，

才不會因為不瞭解而損害到了雙方的權

益。Lazovsky（2008）提到，對於學校輔
導人員來說，培養對於倫理議題的敏感

性及責任是一個永無止息的過程。因此

輔導人員也要能夠隨時保持對倫理議題

的敏感性，並且培養自己的倫理意識，

才能夠盡到為學生保守諮商機密的倫理

責任（吳元蓉、辛怡慧，2009）。
為了能增強自身的專業知能，學校

輔導人員可請所屬的教育行政機關辦理

專業工作坊或研習活動，進一步瞭解與

保密有關的現行政策及法令、輔導人員

的預警責任，以及當必須違反保密時可

以依循的程序或做法等（吳元蓉、辛怡

慧，2009）。另一方面，輔導人員還可
以藉由參加在職訓練、閱讀專業書籍，

以及請教輔導主管、資深輔導人員、專

業同儕或其他專業人員（如：社工人

員、精神科醫師或律師）等方式來提升

個人的專業知能（Glosoff & Pate, 2002；
洪莉竹，2008）。學校輔導人員在面臨
到保密議題的困境時，若有同儕網絡能

提供諮詢或協助將會是很有幫助的，因

此，學校輔導人員宜盡可能地將在其他

學校層級，或是非學校系統服務的同儕

納進自身的聯繫網絡，以擴展對保密議

題的觀點（Glosoff & Pate, 2002）。
諮商倫理守則提供給輔導人員依循

的一個標準，然而，實務現場中所遭遇

的狀況往往是千奇百怪的，並非每種狀

況都有明定的倫理準則可以依循或參

考，在這樣的情況下，輔導人員若貿然

自行判斷並做出決定是要冒相當大的風

險的，因此尋求專業督導或同儕督導的

意見通常為實務上最常見，也是最為妥

當的做法。羅逸婷（2014）在國中輔導
老師處理通報事件中透露晤談訊息的兩

難與因應方式中則發現，學校輔導人員

透過與輔導室主管討論自己所面臨的困

境，能夠有助於分擔他們獨自承擔個案

問題的壓力，同時透過其他輔導專業者

的觀點及思維，亦能夠多方評估處遇的

可能性。若學校輔導人員遭遇到保密的

兩難困境而不確定該怎麼做時，最好的

方法就是諮詢，諮詢，再諮詢，接著採

取最好的做法，並且隨時紀錄諮商過程

中所發生的一切，包括諮商過程中的對

話以及與家長的對話（Hansen, 2009）。
由此可知，學校輔導人員在面臨保密的

法律及倫理時，應尋求專業督導、同儕

督導，亦或是其他相關領域專業人士的

意見，不要像無頭蒼蠅般隨意亂闖，以

免造成傷害當事人及自身權益的憾事。

綜合上述論點，本文所討論未成年

當事人自主權與家長監護權的衝突、保

密例外判斷的兩難、面對相關人員詢問

的兩難，以及溝通特權與未成年當事人

隱私的衝突之保密困境，可以藉由與當

事人達成知情同意的確認、與學校人員

和家長建立合作伙伴關係、正式諮商紀

錄只提供最少量必要資訊、以及提升個

人專業倫理與法律知能等策略加以因

應。

此外，我們發現現行的文獻及研究

多針對學校輔導人員提出改進建議，鮮

少注意到非專業人員亦為系統內之一

環，對於學生之保密議題亦有舉足輕重

的影響力。顧及當事人之權益及三級預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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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工作之全面性，本文除了對於學校輔

導人員之建議外，亦對於非專業人員亦

提出可努力之方向，包括下列四點建

議：

一、�訂定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
以更貼近實務需求

國內外諮商倫理守則對於保密都有

一定的規範，但倫理守則的規範與實際

的執行是有落差的。對學校輔導人員來

說，實務上可能面臨的狀況是十分複雜

的，但這些守則上常常沒有明確的方向

可以依循，導致學校輔導人員常會面臨

進退兩難的局面。對此，建議學校輔導

人員可以運用實務經驗，共同投入學生

輔導工作倫理守則之修訂，以使倫理守

則更貼近實務場域之需求。

二、�參與在職進修，豐富專業知能
與擴展聯繫網絡

與學校及家庭系統工作並不是一件

容易之事，學校輔導人員在實際進入學

校場域工作後，才會開始發現以往所學

習之專業知能與實務上是有落差的，然

而也只能在跌跌撞撞中摸索，從中累積

經驗；另一方面，埋首於繁忙的工作業

務中，也可能讓學校輔導人員沒有時間

去吸取新的訊息及知識，因而造成資訊

上的落差。對此，建議學校輔導人員評

估自身狀況，在能夠兼顧工作與課業的

情況下多參與在職進修，以充實自身的

專業知能；另外，透過與其他專業領域

之同儕交流與分享，不僅可以豐富學校

輔導人員的經驗與知識，亦可擴展他們

的聯繫網絡，未來若碰到實務上之問題

時，可以有更多尋求諮詢及幫助的對

象。

三、�教育學程增設倫理課程，加強
教師的倫理訓練

在學校場域中，當每個人的角色與

認知不同時，則可能造成實務執行上的

困難。學校除了輔導人員接受過諮商倫

理之專業訓練外，一般教師並不了解倫

理議題的重要性。檢視國內大專院校所

開設之中小學教育學程的課程架構中，

與輔導相關的課程只有輔導原理，缺乏

倫理相關課程。因此，本文建議增設學

校輔導倫理相關課程，使所有中小學校

教師亦能瞭解並熟悉學校場域中與學生

權益攸關的倫理議題，裨益輔導人員與

其他人員可以達成共識，改善現有的倫

理困境。

四、�加強對學校輔導工作中其他人
員的倫理教育

學校輔導工作需要學校中其他人員

的通力合作，然而，面對如職員、愛心

媽媽等未接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可能

會因其缺乏倫理概念而使得學校輔導人

員在執行上遭遇困難。對此，建議學校

能針對學校其他人員定期舉辦相關的演

講或工作坊，以教導學校其他人員專業

倫理的概念，避免與學校輔導人員在執

行上產生不必要的兩難。

牛格正（1996）。諮商實務的挑戰：處
理特殊個案的倫理問題。台北：張

老師出版社。

牛格正、王智弘（2008）。助人專業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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